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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年龄在业女性人口与早婚早育

石人炳严梅福

妇女在业状况对其婚育有一定的影响作甩，这在人口学研究中已成定论。无论从国外的情

况，①还是国内的统计分析都表明，(蓼③不在业妇女生育率高于在业妇女。但是，这些研究中都

没有把不同年龄段女性在业状况对婚育行j》的影响加以区别分析。事实上，这一影响的差别是

十分显著的。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看，低年龄女性和全部育龄妇女在业率对生育的影响甚至

是反方向的。

低年龄在业人口(本文指15—19岁在业人口)，是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丛社会进步和经

济发展看，这一群体介于教育和费动的边缘，其在业状况既影响青少年的学校教育问题，又影

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及新近上岗和即将上岗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对未来的经济

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从人口再J生产本身而言，低年龄就业女性是刖刚进入婚育年龄段的人口j

其婚育状况既影响当前人口再生产；又对未来、凡十年人口再生产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低年

龄女性人口在业状况对婚育的影响应引起更多关注。

一、中国低年龄女性在业人口和在业率

(一)低年龄女性在业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但仍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1990年我国低年龄女性在业人口数为3994．83万，其占相同

年龄段女性人口总数的比例(即．在业率)达68．28％，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低年龄

女性在业人口数净减少795．85万人(1982年该数为4790．68万)，在业率下降9．54个百分点

(1982年为77'82％)。这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青年女性在校学习人数增加的结果，应该说

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其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人口总数的我国低年龄在亚女

性，仍是一支宠大的队伍。

(--)低年龄女性人口在业率高于相同年龄男性人口在业率，且地域差别明显。

1990年，我国低年龄女性人口在业率为68．28％，比同一年龄段男性人口的这一比例高出

6．73个百分点。而且，年龄越低，男女就业率差别越大。按通常情况，儿童入学年龄7．岁，完成

九年制义务教育年龄应为16岁。但我国1990年15、16岁女性人口在业率已分别高达

45．62％和59．32％，比相同年龄男性人口在业率分别高出13．2和10．76个百分点。这说明，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早参与经济活动，换言之，妇女就业年龄超前于男性。

为了更清楚她反映低年龄人口就业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我们不妨构建一个新的指标

①桂世勋：《人口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一

②郝虹生、高凌、沈青：。北京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妇女生育率的比较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1期。

③周为t。中国女性人口的教育、就业状况与生育率的相互关系研究”(硬士论文)存四川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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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就业年龄”。假定在最高就业率年龄(1990年，我国男女最高就业率年龄均为37岁)前就

业者始终在业，并且在最高就业率年龄未就业者视为终身不在业，平均就业年龄可用如下方法

近似计算：

平均就业年龄_量鳖舅掣誉囊甏翌蓄慧裴产
1500+乏u。一u。·8

100～1．1。

其中：a——最高就业率年龄

u。——最高就业率年龄下的未就业人口所占百分比

u。——x岁未就业人口所占百分比

根据上述方法和1990年普查结果计算，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就业年龄为19．01岁，女性

平均就业年龄为17．48岁，女性超前于男性1．53岁。(见下表)

表1t 1990年我国人口平均就业年龄(岁)

如果我们分市、镇、县来分别考察，发现县平均就业年龄明显低于市、镇，而且县平均就业

年龄的性别差别也明显高于市和镇。县女性人由平均恐业年龄仅16．88岁，低于县男性1．81

岁。市i镇女性平均就业年龄都在19．5岁以上i分别高于县女性平均就业年龄2．66岁和2．63

岁。市镇女性平均就业年龄也低于其男性，但这一差别都小于县。

事实上，全国15—19岁女性在业人口中，主要是县人口．。县15—19岁女性占全国该年龄

段女性总人口的76．07％。，但县15一19，岁索性在业人口占全国该年龄段女性在业人口的比例
高达85．22％，其中15、16秽两个年龄在业女性中。县人口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分别为

92．77％和90．1Q％。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农村女性就业低龄化更为严重的问题。

二、低年龄在业女性早婚早育问题较同年龄非在业女性严重

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1990年我国15一19岁在业女性和不在业女性的已婚比例(或

称早婚率)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在业女性已婚比例为1．65％，而在业女性却高达6．09％，后者

是前者的3．69倍。其中19岁在业女性已婚比达到了13．80％，高于同年龄不在业女性已婚比

近5个百分点。(见表2)
‘ 表2 1990年我国15—19岁妇女已婚(包括有偶、丧偶、离婚)比例(％)

总人r：l 不在业人口 在业人口 其中农林牧渔劳动者

一般说来，婚姻是生育的前提，早婚往往带来早育。15—19岁在业女性与不在业女性已婚

比例的差异自然导致了这两个人口群体的生育上的差别。

年龄别生育率是一个能较真实反映不同妇女群体生育水平的指标，1989年，我国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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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业女性生育率为25．26％。，是不在业女性生育率的2．2倍。，该年龄段中，各年龄在业女性

的生育率都明显高于不在业女性。(见表3) 一

表3 1989年我国15—19岁妇女分胎次的生育率(‰)

生育率 一胎生育率 三胎及以上生育率

不在业在业嚣不在业在业蔫三粪警不在业在业翟不在业在业芝蠹冀警

从不同生育胎次看，随着胎次的升高，在业女性与不在业女性的生育水平相对差距增大。

15—19岁在业女性人数占该年龄段女性人口总数的68．28％，但1989年其生育一胎：二胎、三

胎及以上的分别占该年龄段女性各胎次生育总数的87．49％、88．31％和89．16％，表明低年龄

在业女性不仅早育相对普遍，而且哆胎生育更为严重。

低年龄在业女牲与同年龄不在业女性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早婚牟、早育率和生育水平，这

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可从如下两个方面考虑：

其一，低年龄在业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从四普资料看，1990年我国15—19岁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其在业率差别明显，这就是文

化程度越低，其在业率越高。文盲、半文盲女性在业率高达93．29％，小学、轫申女植在业枣也

分别为88．72％和59．87％，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女性在业丰分删只有

19．30％、13．65％、5．15％和0．28％，都在20％以下。

直接比较低龄在业女性与不在业女性的文化构成，将更有利于了解其差别。1990年，15—

19岁不在业女性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16．05％，而在业女性中这一比例高达

63．24％，后者是前者的4倍。不在业人"C／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7．5Z％；而在业女性中

这一比例仅2．69％，不到前者的10％。低年龄在业女性文化程度大大低于不在韭女性。而我

们知道，文化程度低是更有刺于早婚早盲的。

其二，低年龄在业女性大多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这一职业枢对于其他职业是早婚早

育易发人群。

四普资料表明，1990年我国在业女性职业以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为主j占在业女性总人

口的75．26％，其次为生产X-A．、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占12．03％。仔细考查不同年龄的在业

女性职业结构，我们不难发现，低年龄在业女性职业构成又有别于其他年龄段在业女性。这里

我们仅把15～19岁组与20一24、25—29岁组进行比较：虽然三个年龄组中都是农、林、牧、渔

业劳动者所占比例最高，但15—19岁组这一职业所占比例最高，达82．31％，20一24、25—29

岁组这一比例分别为73．70％和69．81％。相反，其他职业女性占在业．女性的比例，15—19岁

组又明显低于另外两个年龄组。j

如果我们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

划归脑力劳动者，剩下的职业划归体力劳动者，就会发现15—19岁在业女性中，脑力劳动者只

占1．72％，其中15岁、16岁女性在业人口中这一比铆最低，分别只有0．21％和0．5：2％．，99％

以上为体力劳动者，这种职业构成与她们就业早，文化程度较低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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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不反映到她们的婚育状况上。(表2、表3数据都表明，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保持相对

较高的早婚早育率。)

三、提高妇女地位是改变女性超前就业进而降低早婚早育比例的根本途径

追根溯源，女性就业年龄超前于男性是女性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表现。在农村地区，尤其

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多子女家庭中，家庭如果承担所有小孩的教育费用存在困难时，往往

采取弃女保男的作法，即为保障男孩上学和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让女孩子中途退学或根本不

让其上学。1990年，我国大多数省区6—14岁女孩辍-学率在30％以上，少数甚至高达40％以

上，女孩轾学率一般高出男孩10个以上百分点。这些女孩10岁左右就能放牛、割草、做些家

务，成为父母的好帮手，稍大些就参加田间劳动，成为名符其实的农业劳动者，这本身就隐含了

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家庭对子女的不同态度，即重男轻女。

在业(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往往是与一定的经济收入相联系的，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并以

此获得收入，是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途径，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都把妇女就业率

作为衡量妇女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女性超前就业是否就能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中

的地位呢?未必如此。由于低龄就业的主要是农村女性。而这些就业者主要集中在以家庭为

主要生产单位的农、林、牧、渔业部门，因此，她们的劳动并非都是自己获得报酎，而大多数仅仅

是为其家庭增加经济收入。以农业生产为侧，在分田到户以后，农作物的播种、收获及出售都是

家庭(主要是家长)统一安排，家庭的生产投入和消费支出也是由家长决定的，女孩子即使参加

生产劳动，也不能获得独立的报酬。女孩子的劳动和整个家庭的生产所得，往往部分被用来支

持家中男弦上学读书，甚至在哥哥的学费中含有妹妹的劳动所得。从这样一个家庭来看，女孩

比男孩参加生产劳动早，而地位却低于男孩。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年限越来

越长，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越来越晚．，大多数今日高等院校里的在校学生，若是在几十年以前

可能早已进氏整潍活动领域。很显然，如果当今社会某一人口j群体过早地获得职业，则从另一

方面反映出其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缩短。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妇女地位，尤其是农村地区妇

女地位还有待提高。

低年龄在业妇女客观上有相对较高的早婚早育比例，而其根本原因是妇女地位相对低下。

因此，提高妇女地位将有利于降低妇女早婚早育比例。在当前，我们应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男

女平等，在升学、就业、提干等方面制定更加倾斜于女性的相关政策，彻底根除重男轻女的封建

思想残余，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

文化教育既是衡量妇女地位的指标之一，又是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手段。如果1990年全

国已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则我国20岁以前妇女就业率就会下降近20个百分点。更重要的

‘是，教育可以提高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信心和能力，对改变其职业结构也大有帮助。

因此，全社会应为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水平付出更多的努力，让女性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权

利。不仅仅是政策上的平等，而且是事实上的平等。

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女性文化程度的提高，主要还应靠女性自身的努力，只有女性自己

真正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提高自身文化程度的重要性，真正做到自尊自强，才有可能全力以赴

地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也只有妇女地位、妇女文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了，

才能使女性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人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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